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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第 312號法律公告

《1999年大老山隧道條例 (修訂附表) 公告》

(根據《大老山隧道條例》(第 393章) 第 36(7) 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公告自 2000年 1月 2日起實施。

2. 大老山隧道隧道費

《大老山隧道條例》(第 393章) 的附表現予修訂——

(a) 在分類第 1及 2項㆗，廢除 "$8" 而代以 "$10"；

(b) 在分類第 3及 4項㆗，廢除 "$13" 而代以 "$17"；

(c) 在分類第 9項㆗，廢除 "$7" 而代以 "$13"。

運輸署署長

霍文

1999年 12月 7日

註  釋

本公告自 2000年 1月 2日起增加若干項根據《大老山隧道條例》(第 393章) 而須繳付

的隧道費。


